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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 山 市 林 业 局
黄 山 市 交 通 运 输 局
黄 山 市 邮 政 管 理 局

林检〔2023〕127 号

关于进一步畅通非松科森林植物
及其制品运输的通知

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黄山市分公司，全市各快递、货物运输企

业：

近期，我市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到市民、企业反映，

称黄山实施“禁木令”，邮政、快递和货物运输企业拒绝承运一

切木制品，日常家具以及其涉木货物难以入黄。经调查，因部分

邮政、快递和货物运输企业和网购平台商家对我市松材线虫病疫

情防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常用低风险植物和植物产品跨区域流

通检疫申请流程不了解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松科植物以外的其

他木制品正常运递。为进一步加大服务群众力度，优化营商环境，

畅通非松科森林植物及其产品正常运输渠道，现将有关涉及木制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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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运输的政策通知如下，请按照《黄山市松材线虫病防疫指挥

部工作规则》，落实各成员单位有关工作职责任务分工，各邮

政、快递和货物运输企业配合做好相关工作。

一、关于植物调运的相关规定

（一）松科植物及其制品：根据《黄山市松材线虫病防治

条例》第十四条规定：1.禁止将松材线虫病疫区、发生区的松

科植物及其制品调往未发生松材线虫病疫情的区域。2.禁止将

松科植物及其制品调入重点预防区。3.禁止在每年的 4月 1日

至 10 月 31 日期间，将松科植物及其制品运经重点预防区。4.

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重点预防区内非法加工、经营松科植物

及其制品。

黄山市林业局与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公安局等九部门联合印

发的《黄山市禁、限物品清单制度》（黄交运〔2019〕102 号）

文件中也明确指出，禁止松科植物及其制品在疫区、重点预防

区内运输。

（二）非松科森林植物及其制品：按照国家《植物检疫条

例实施细则（林业部分）》第十四条和《安徽省林业有害生物

防治条例》第二十一条相关规定，调入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必

须经调出地的林业主管部门检疫后，取得《植物检疫证书》后

方可调入。邮政、快递和货物运输公司对依法持有《植物检疫

证书》的非松科森林植物及其制品应正常开展托运服务，无《植

物检疫证书》或者货证不符的，不得运递。《植物检疫证书》

可前往当地政务服务中心林业窗口采取现场办理，也可在“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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徽政务服务网”或“皖事通 APP”采取线上办理（具体办理流

程详见附件）。

（三）无需实施检疫的森林植物制品。依据国家林业和草

原局《关于进一步改进人造板检疫管理的通知》林生规〔2019〕

4 号文件精神，不实施检疫的人造板种类目录有：刨花板类、

纤维板类、胶合板类（其中由厚度大于 6mm 的木条构成板芯的

胶合板和由松木加工成的胶合板除外）、饰面人造板类。属于

上述规定情形的木制品在运输过程中无需进行植物检疫。

二、有关要求

一是保障运输。严禁采取“一刀切”的方式拒绝承运一切

木制品，坚决抵制非松科森林植物及其制品运输过度管控，全

力打通运输过程中存在的堵点卡点，切实保障依法持有《植物

检疫证书》的非松科森林植物及其制品的正常运输、寄递，杜

绝无正当理由拒绝对不实施检疫的人造板承运业务。

二是强化管理。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实行分类承运管理，强

化源头管控、服务管理，同时加强各区域网点间配合协作，为

全市非松科森林植物及其制品正常运营提供便利，共同促进我

市非松木制品的正常流通。全市各地应严格按照以上植物调运

相关规定开展运输，各区域统一标准，不得区别对待。

三是加大宣传。积极在全市各大网点开展宣传教育，普及

运输非松科森林植物及其制品相关法律法规、《植物检疫证书》

办理流程以及不实施检疫的森林植物制品种类等知识，确保非

松木制品、不实施检疫的森林植物制品等运输畅通，最大限度

方便企业和群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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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植物检疫证书办理流程

黄山市林业局 黄山市交通运输局 黄山市邮政管理局

2023 年 7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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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植物检疫证书办理流程

1.线下办理流程：

受理窗口审查员收到申请后提出意见，首席代表决定是

否受理。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

于职权范围的，不予受理，

出具当地林业局行政审批

退件通知书。

申请人到当地行政服务中心林业窗口提出申请

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

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，予

以受理。

申请材料审核不合格的作出不予

批准许可书面决定，并告知理由。

申请材料审核合格的，作出准予许可

决定，立即签发《植物检疫证书》。

审查结果通过窗口领取或以邮寄、传真等方式送达申请人，

并将当地林业局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在省政府信息公开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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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线上办理流程：

①手机 APP 申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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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网站申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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